
《广西中小学校学生矛盾纠纷排查处置规程（试行）》

政策解读



近年来，全区上下持续深入推进中小学校园暴力与学生欺凌防范治理、强化未成年人违法

犯罪预防治理等系列行动，推动中小学校建立完善常态化矛盾纠纷排查发现、预防干预、调查认

定、教育惩戒等各项举措和工作流程，各地各校学生欺凌防控制度体系基本建立，切实压降了因

各类矛盾纠纷而引发的校园暴力、学生欺凌等事件发生。但是，由于现有制度规定针对学校这一

主体如何具体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处置、精准有效防控惩处学生欺凌暴力行为的要求还不细化具体、

制度间衔接性不足、操作性还不强，中小学校相关工作还存在组织领导与职责不清、学生矛盾纠

纷的预防教育不到位、排查发现不及时不精准、分类分级模糊不清、处置惩戒力度薄弱、档案管

理不规范等问题，学生矛盾冲突、校园暴力、学生欺凌等事件时有发生，影响了校园安全稳定和

学生身心健康成长。

为进一步指导各地中小学校规范矛盾纠纷预防、排查、处置程序，切实提高校园暴力、学

生欺凌防治的科学性、规范性和实效性，解决制度和实践操作“两张皮”问题，根据国家有关法

律法规和文件精神，自治区教育厅结合实际制定出台了《广西中小学校学生矛盾纠纷排查处置规

程（试行）》。

一、《规程》编制的背景是什么？



二、《规程》制定的政策依据是什么？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

《学生欺凌防范处置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

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》

《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》

《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（试行）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 《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》



适用范围

ü 本《规程》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所有普通中小学、中等职业学校

在校期间学生之间矛盾纠纷的排查、预防和处置工作。

预防为主 依法处置教育为先

保护隐私协同联动

做到四个紧盯
三、《规程》的适用范围和工作原则是什么？

五大原则



主要内容

ü 落实国家法律法规和教育部、公安部等部署要求；
ü 充分立足广西实际特点和学校管理权限；
ü 明确学校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领导机构、重点部门及岗位职责；
ü 压实学校主体责任，创新性构建了矛盾纠纷的预防、排查与发现、分级分类与处置惩戒等操  
作体系；
ü 为更加精准防治压降校园暴力、学生欺凌等风险，维护学生身心健康和校园安全稳定提供科
学的制度指引。

组织机构与职责

矛盾纠纷的分类分级与处置惩戒

矛盾纠纷的预防

做到四个紧盯

四、《规程》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意义？

特点意义

矛盾纠纷的排查与发现

事件报告与台账管理 督导评估与监督改进



u 要求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强化督导评估，定期对辖区中小学校的规程执行落实情况开展

督导评估；

u 要求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强化结果运用，优化改进提升；

u 要求中小学校畅通监督反馈渠道，主动接受全体教职工、家长和学生的监督，认真研

究反馈其提出的意见建议，及时沟通和改进完善排查处置工作；

u 领导小组应每月对学校各岗位、各环节工作执行情况进行自查评估，认真检视工作中

存在问题短板，加强整改，提高工作水平，形成管理闭环。

五、如何有效保障《规程》贯彻落实？


